校慶活動運動員須知及安全注意事項
96年8月24日校務會議通過
99年7月3日校務會議修正
一、校慶活動前一週之第七、八節舉行會前賽，各班請注意出賽時間，任課教師請隨班維持秩序。
二、校運會當天，有開幕式。高國二班級全班進行創意繞場，高國一班級全班參加，高國三每班派30員參加（建議為參賽選手）。
三、參賽學生須十五分鐘前檢錄。
四、比賽時間10：00開始，但比賽選手請先熱身及提早檢錄。
五、拔河賽如因場次較多進行預賽，高中部將提前一週七、八節預賽，國中部於校慶前擇期七、八節預賽。經預賽後，選出高中拔河四強決賽，國中拔河四強決賽，僅參賽選手及喊口令員出席。
六、若有選手受傷請至西校區司令台醫護站或保健中心有護理老師協助處理。
七、請加油同學請不要妨礙比賽進行。
八、所有比賽道次表在學務處網站有公佈，同學可以上網查詢。
九、若比賽有問題請賽後馬上提出，若無法解決請至體育組填寫申訴單，以利體育組迅速處理。
十、請同學爭取榮譽、服從規則，比賽最重要是在爭取贏的過程中，尊重裁判、全力以赴、團結合作的精神。
十一、注意環境整潔請勿帶食物至比賽場地。
十二、道茂堂進行拔河賽，一樓為選手比賽及檢錄場地，請觀賽同學至看台。
十三、比賽成績將校慶當天閉幕頒獎。
十四、本實施辦法經　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